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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公司以书面和电话方式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

到

１０

名，董事李莉因公务未能参加会议，董事长刘龙华主持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控股股东北京

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徐贱云、陈代华、樊军、李文、储昭武、梁伟明、张财广为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董事会提名柴强、徐经长、梁伟、田侃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

候选人基本情况及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胡俞越、徐经长、梁伟、田侃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提名董事的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

关于董事及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同意提名上述

１１

人（不包括本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８

号公告。

２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附件一：董事候选人基本情况

徐贱云，男，

４８

岁，毕业于天津大学结构工程专业，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北

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陈代华，男，

４９

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ＥＭＢＡ

，高级经济师，曾任北京城建道

桥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城建投资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现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

樊军，男，

４７

岁，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ＥＭＢＡ

，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工程总承包部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

李文，男，

５８

岁，毕业于首都经贸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城建投

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现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储昭武，男，

４７

岁，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古生物与地层学专业，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北

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建筑工程总承包部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北京城建

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梁伟明，男，

４５

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管理专业，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城建四建

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张财广，男，

５０

岁，毕业于美国西海岸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博士，会计师职称，曾任北京城

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证券部部长、经理助理、北京城建中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裁，现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柴强，男，

５１

岁，毕业于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博士，现任中国房地产

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徐经长，男，

４７

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大

学商学院会计系主任。

梁伟，男，

４２

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现任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田侃，男，

４０

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附件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柴强、徐经长、梁伟、田侃为北京

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

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

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

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

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

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

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

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

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附件三：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柴强，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北

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

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

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

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

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

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

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柴强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８日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徐经长，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

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

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

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

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

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

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

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徐经长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梁伟，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北

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

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

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

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

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

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

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梁伟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５日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田侃，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北

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

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

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

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

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

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

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

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田侃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６

股票简称：北京城建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

５

名监

事，实到

４

名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姚广红主持。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经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姚广红、汤舒畅、杨玉喜为第五届监事

会监事候选人。 监事候选人基本情况见附件。

公司另有

２

名职工监事将由公司职工大会选举产生。

该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８

号公告。

附件：监事候选人基本情况

姚广红，男，

５６

岁，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公共

管理硕士，曾任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现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董事。

汤舒畅，男，

５２

岁，毕业于中央财经学院基建财务专业，大专文化程度，高级会计师，曾任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 现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资本运营部部长。

杨玉喜，男，

４８

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大学文化程度，高级会计师，曾任北京城

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现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６

股票名称：北京城建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１１

号城建开发大厦六楼会议室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周四）上午

９

：

００

３

、召集人：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２０１１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财务决算报告；

４

、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方案；

５

、关于公司托管北京城建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７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８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闭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

２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及委托人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４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部。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公司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１１

号城建开发大厦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部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９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２２７５５６６

转

８９３

、

６２８

传真：（

０１０

）

８２２７５５９８

联系人：李威、夏冉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与本次会议相关的表决权和选举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可作出表决指示：

如果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２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公司总部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

１０

人，董事陈斌先生因公外出，委托董事张伟先生出席并代为表决，公

司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董事长袁亚非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锦泰期货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２２０００

万元收购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锦泰期货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

万股权（占注册资本

的

３０％

）。 本次股份转让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５

号）为定价依据，该

项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２４６２４

万元，折让率为

９０％

。 本次转让事宜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待公司收到该核准通知

后予以披露。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将不再成为锦泰期货有限公司的股东，公司将持有锦泰期货有限公司

３０％

股

权。

本议案构成重大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权收购的

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购置连锁物业的议案》

１

、购置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１

层、

２

层物业

同意公司购置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１

层、

２

层房屋所有权， 支付方式

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

２

年以上应收账款

１１０００

万元购置。 该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１８３０．７５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

为宁房权证鼓转字第

２８２５２８

号、第

２８２５３８

号。 本次房屋所有权转让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北方

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３

号）为定价依据，该项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１１０８９．９４

万元，其中宏图大厦

１

层评估价值为

５９９２．７１

万元，

２

层的评估价值为

５０９７．２３

万元。 该物业购置后将用于

ＩＴ

连锁门店的经营场所。

２

、购置南通市南大街

４０

号中央商厦

１

层物业

同意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６１００

万元购置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南通市南大街

４０

号中央商厦

１

层

０４

室、

０６－１０

室、

１１

室、

１５

室、

１７－１８

室、

２１

室、

２６

室、

２７－２９

室房屋所有权。 该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１４４８．０７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

为南通房权证字第

１２１１０２６９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２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３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０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５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４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１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６

号。 本次房屋所有权转让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４

号）为定价依据，该项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６１６７．３３

万元。 该物业购置后将用于

ＩＴ

连锁门店的经营场所。

本议案构成重大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资产收购的

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购置办公物业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１３００

万元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

２

年以上应收款项

１４００

万元购置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拥有的位于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２２

层和

２３

层

２３０１

室、

２３０２

室、

２３０３

室、

２３０４

室、

２３０５

室、

２３０６

室房屋所有权。 该房

屋建筑面积合计

１９３７．４７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宁房权证鼓变字第

２８２１５０

号、第

２７８７２４

号、第

２７８７２５

号、第

２７８７２６

号、第

２７８７２７

号、第

２７８７２８

号、第

２７８７２９

号。 本次房屋所有权转让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北方亚

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３

号）为定价依据，该项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２７３１．８３

万元，其中宏图大厦

２２

层评估价值为

１３６５．９２

万元，

２３

层的评估价值为

１３６５．９１

万元。 该物业购置后将用于公司总部的日常办公场所。

本议案构成重大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资产收购的

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关联董事袁亚非先生、杨怀珍女士、仪垂林先生、殷保宁先生回避了表决。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宏图高科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时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审

核意见，均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旨在控股股东支持上市公司业务发展。 收购期货股权资产是为了加大公司金融资产比重， 优化资产结

构，提高资产质量，增强应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及自身业务变化的抗风险能力；购置连锁与办公物业是为了进一步增加连

锁自有物业比重，增强

ＩＴ

连锁业务的市场竞争力，抵御商业地产长期上涨趋势对经营的影响，降低经营费用，减少日常关联

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以现金为交易方式，不足部分使用应收账款进行置换，交易完成后对本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低于交易标的评估价值，定价公允。

本次关联交易理由充分，审议程序合法，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同意公司实施上述议案，并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就上述事项均发表如下意见：

监事认为： 公司此次以现金及部分应收账款方式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权资产及相关物业为控股股东支持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的举措，符合公司战略与发展需要。收购金融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优化资产结构，增强应对宏

观经济周期变化与自身业务变化的抗风险能力；购置连锁与办公物业有利于进一步增加

ＩＴ

连锁自有物业比重，增强

ＩＴ

连锁

主业的市场竞争力，抵御商业地产长期上涨趋势对连锁经营的影响，降低经营费用，减少日常关联交易。因此上述事项的实

施具有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现实性与必要性，理由充分，审议程序合法，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有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因

此，同意公司实施上述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本财务顾问根据宏图高科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慎的调查，在独立判断的基础上，从合法性、必要性、公平性方面

进行了论证，本财务顾问认为：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公司总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１

、《关于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锦泰期货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２

、《关于向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购置连锁物业的议案》

２．１

购置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１

层、

２

层物业

２．２

购置南通市南大街

４０

号中央商厦

１

层物业

３

、《关于向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购置办公物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３

：

３０

（二）会议地点：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２１

楼会议室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星期二）

（四）会议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参加表决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五）会议出席人员：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

委托代理人；（见附件一）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六）会议议案：

１

、《关于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锦泰期货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２

、《关于向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购置连锁物业的议案》

２．１

购置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１

层、

２

层物业

２．２

购置南通市南大街

４０

号中央商厦

１

层物业

３

、《关于向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购置办公物业的议案》

议案全文请参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七）会议登记：

个人股东持股票帐户卡、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需持股票帐户卡、持股凭证、授权人委托书、授权

人身份证、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若为法定代表人，需持股票帐户卡、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本人身份证；委

托代理人出席需持股票帐户卡、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登记地址：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８

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６

：

３０

（八）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二）

（九）其他事项

联系电话：（

０２５

）

８３２７４７８０ ８３２７４６９２

传 真：（

０２５

）

８３２７４７９９

联 系 人：郑柯菲 韩宏图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自理。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对以下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中划“

√

”：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锦泰期货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

２

《

关于向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购置连锁物业的议案

》

２．１

购置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１

层

、

２

层物业

２．２

购置南通市南大街

４０

号中央商厦

１

层物业

３

《

关于向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购置办公物业的议案

》

注：上述议案表决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对可能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受托人（是、否）有表决权，如果有表决权应行使何种表决权（同意、反对、弃权）。

对未作指示的审议事项，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若法人股东须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若法人股东填写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有效期：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１２２

宏图投票

４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议案

议案序号 审议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

１

至议案

３

的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９９．００

元

１

《

关于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锦泰期货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２

《

关于向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购置连锁物业的议案

》

２．００

元

２．１

购置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１

层

、

２

层物业

２．０１

元

２．２

购置南通市南大街

４０

号中央商厦

１

层物业

２．０２

元

３

《

关于向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购置办公物业的议案

》

３．００

元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宏图高科”

Ａ

股的沪市投资者，拟对公司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１２２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股权登记日持有“宏图高科”

Ａ

股的沪市投资者，拟对公司第一个议案投同意票、反对票或弃权票，其申报流程分别如

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１２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７３８１２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反对

７３８１２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弃权

若拟对公司第二个议案第一个事项投同意票、反对票或弃权票，其申报流程分别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１２２

买入

２．０１

元

１

股 同意

７３８１２２

买入

２．０１

元

２

股 反对

７３８１２２

买入

２．０１

元

３

股 弃权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若股东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

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

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２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公司总部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

３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金艳民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锦泰期货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２２０００

万元收购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锦泰期货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

万股权（占注册资本

的

３０％

）。 本次股份转让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５

号）为定价依据，该

项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２４６２４

万元，折让率为

９０％

。 本次转让事宜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将不再成为锦泰期货有限公司的股东，公司将持有锦泰期货有限公司

３０％

股

权。

本议案构成重大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购置连锁物业的议案》

１

、购置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１

层、

２

层物业

同意公司购置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１

层、

２

层房屋所有权， 支付方式

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

２

年以上应收账款

１１０００

万元购置。 该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１８３０．７５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

为宁房权证鼓转字第

２８２５２８

号、第

２８２５３８

号。 本次房屋所有权转让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北方

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３

号）为定价依据，该项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１１０８９．９４

万元，其中宏图大厦

１

层评估价值为

５９９２．７１

万元，

２

层的评估价值为

５０９７．２３

万元。 该物业购置后将用于

ＩＴ

连锁门店的经营场所。

２

、购置南通市南大街

４０

号中央商厦

１

层物业

同意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６１００

万元购置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南通市南大街

４０

号中央商厦

１

层

０４

室、

０６－１０

室、

１１

室、

１５

室、

１７－１８

室、

２１

室、

２６

室、

２７－２９

室房屋所有权。 该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１４４８．０７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

为南通房权证字第

１２１１０２６９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２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３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０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５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４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１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６

号。 本次房屋所有权转让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４

号）为定价依据，该项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６１６７．３３

万元。 该物业购置后将用于

ＩＴ

连锁门店的经营场所。

本议案构成重大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购置办公物业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１３００

万元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

２

年以上应收款项

１４００

万元购置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拥有的位于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２２

层和

２３

层

２３０１

室、

２３０２

室、

２３０３

室、

２３０４

室、

２３０５

室、

２３０６

室房屋所有权。 该房

屋建筑面积合计

１９３７．４７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宁房权证鼓变字第

２８２１５０

号、第

２７８７２４

号、第

２７８７２５

号、第

２７８７２６

号、第

２７８７２７

号、第

２７８７２８

号、第

２７８７２９

号。 本次房屋所有权转让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北方亚

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３

号）为定价依据，该项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２７３１．８３

万元，其中宏图大厦

２２

层评估价值为

１３６５．９２

万元，

２３

层的评估价值为

１３６５．９１

万元。 该物业购置后将用于公司总部的日常办公场所。

本议案构成重大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监事会对公司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资产、购置连锁与办公物业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监事会根据《股票上市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及《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要求对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资产、购置连锁与办公物业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意见如下：

监事认为： 公司此次以现金及部分应收账款方式收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权资产及相关物业为控股股东支持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的举措，符合公司战略与发展需要。收购金融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优化资产结构，增强应对宏

观经济周期变化与自身业务变化的抗风险能力；购置连锁与办公物业有利于进一步增加

ＩＴ

连锁自有物业比重，增强

ＩＴ

连锁

主业的市场竞争力，抵御商业地产长期上涨趋势对连锁经营的影响，降低经营费用，减少日常关联交易。因此上述事项的实

施具有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现实性与必要性，理由充分，审议程序合法，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有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因

此，同意公司实施上述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２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现金人民币为

２９４００

万元价格收购控股股东三胞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胞集团”）所持有的锦泰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泰期货”）

３０％

股权以及宏图大厦

１－２

层、

２２－２３

层与中央商厦

１

层相关物业，不足部分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

２

年以上应收款项

１２４００

万元购置

●

本次资产收购及购置是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方亚事”）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 第

１０３

号、第

１０４

号、第

１０５

号）为定价依据，上述资产评估值合计人民币为

４４６１３．１

万

元。

●

公司过去

２４

个月内未与控股股东发生交易

●

三胞集团出具了补偿承诺

●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收购锦泰期货

３０％

股权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三胞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协议，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２２０００

万元收购三胞

集团持有的锦泰期货

９０００

万股权，占锦泰期货注册资本的

３０％

。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三胞集团将不再成为锦泰期货的股

东，公司将持有锦泰期货

３０％

股权。

该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号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本事项构成重大关联交易，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二）关联方介绍

１

、三胞集团基本情况

三胞集团为江苏省最大的多元化民营企业之一，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注册地点为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中山东路

１８

号第

１１

层

Ａ２

座，法定代表人袁亚非，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网络工程设计、施工、安装；电子计算机及配件、

通信设备（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与咨询；摄影器材、金属材料、建筑装饰材料、五金交

电（不含助力车）、水暖器材、陶瓷制品、电器机械、汽配、百货、针纺织品、电子辞典（非出版物）、计算器、文教办公用品销售；

家电维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三胞集团主要股东为袁亚非、南京翔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袁亚非持股

５５％

，南京翔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４５％

。

２

、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三胞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与三胞集团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过去

２４

个月内未与控股股东三胞集团发生关联交易，本次与三胞集团的关联交易的交易

总金额为

４１８００

万元，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且占净资产

５％

以上，为重大关联交易。

３

、三胞集团近两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经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出具的中兴富会审字［

２０１１

］

６８

号《审计

报告》，其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三胞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

１４８２４２０．９４

万元，净资产

５８０１５９．１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８３３８７．２７

万元，净利润

３３５９６．３８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三胞集团（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２０９５４８１

万元，净资产

７３１０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０１６６２

万元，净利润

３２５９２

万元。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三胞集团持有的锦泰期货

９０００

万股股权，占锦泰期货注册资本的

３０％

。 本次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０００

万元。

２

、锦泰期货基本情况

锦泰期货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注册地点为江苏省南京市中央路

２５８－２８

号锦盈大厦

５－７

层，法定代表人单宁，注册资

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及其他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经营业务。锦泰期货

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号为

３０８９００００

。

锦泰期货主要股东为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三胞集团有限公司等。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锦泰期货出资额为

１１９９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３９．９７％

；三胞集团出资额为

９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３０％

。

锦泰期货与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３

、锦泰期货近一年及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０２

号《审计报告》，其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锦泰期货经审计的总资产

９２１５４．５０

万元， 净资产

４１１０５．８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６７１８．４８

万元，净利润

７６５．０２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锦泰期货总资产

９２１６３．７３

万元，净资产

４１２７４．０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２３．６６

万元，净

利润

１６８．２７

万元。

４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北方亚事（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对三胞集团持有的锦泰期货

３０％

股权进行评估，并出具了北方亚事评报

字［

２０１２

］

１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其评估结果如下：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方法，经对两种方法的评估结论进行分析，本次评估最终采用了市场法

的评估结果。即在公开市场和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锦泰期货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为人民币

８２０８０．００

万元，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的锦泰期货

３０％

股权的权益价值为

２４６２４．００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方：三胞集团有限公司（甲方）

受让方：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一、协议标的

１

、 本协议所称转让股权是指甲方合法所有的锦泰期货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

万股，（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本次转让股权不涉

及国有资产，股权合法证明文件作为本协议附件一。

２

、 本协议所涉及转让股权的状况详见由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北

方亚事评报字第【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５

号》评估报告书， 评估价值为

２４６２４

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万肆仟陆佰贰拾肆万元整），该评估

报告书作为本协议附件二。

二、收购价格

双方同意，以《北方亚事评报字第【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定的转让资产评估价值作为本次转让价格基准，即

乙方收购甲方以上股权价格总额为

２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大写：贰万贰仟万元整）。

三、交付期限

本协议生效后五日内，甲、乙双方就本次转让的股权办理转让手续。

四、 付款方式与期限

１

、 乙方股东大会通过本协议之后三天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协议标的总价款的

５０％

，即人民币

１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大写：

壹万壹仟万元整）；

２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协议后三天内乙方再向甲方支付协议标的总价款的

３０％

，即人民币

６６００

万元人民

币（大写：陆仟陆百万元整）；

３

、协议标的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转让到乙方名下之后三天内乙方再向甲方支付收购总价款的

２０％

，即人民

币

４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大写：肆仟肆佰万元整）。

五、违约责任

１

、 乙方如未能按期足额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时，每逾期一天应按逾期部分价款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

金不超过协议约定的价款的

３０％

。 任一期逾期付款超过三个月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２

、 甲方如未能按期如数移交所转让股权，每逾期一天应按已付价款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超过协

议约定的价款的

３０％

。 逾期交付超过三个月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３

、如甲方交付的转让股权存在权利瑕疵，乙方有权拒绝接受；如接受后发现相关问题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予以弥补，

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由甲方全额赔偿。

４

、 因不可抗力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双方协商解决。

六、 争议的解决

１

、当因为本协议或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２

、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受让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 生效条件

本协议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本协议生效：

１

、甲方股东会同意；

２

、其他权利人同意和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

３

、乙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

４

、按照法律规定，经有关国家管理机关同意；

５

、甲、乙双方签字盖章。

二、购置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１

层、

２

层、

２２

层和

２３

层物业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三胞集团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根据协议，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１３００

万元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

２

年以上应收账款

１２４００

万元购置三胞集团拥有的位于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１

层、

２

层、

２２

层和

２３

层

２３０１

室、

２３０２

室、

２３０３

室、

２３０４

室、

２３０５

室、

２３０６

室房屋所有权，该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３７６８．２２

平方米（以房产证面积为准）。

该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号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本事项构成重大关联交易，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二）关联方介绍

略，同前。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１

层、

２

层、

２２

层和

２３

层

２３０１

室、

２３０２

室、

２３０３

室、

２３０４

室、

２３０５

室、

２３０６

室

房屋所有权，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３７６８．２２

平方米。 该物业的房屋所有权证号、土地使用权证号、地类用途、土地使用权终止日

期等情况如下：

房屋楼层

房屋

所有权证号

土地

使用权证号

地类用途

土地使用权

终止日期

１

层

宁房权证鼓转字

第

２８２５２８

号

宁鼓国用

（

２００５

）

第

１７４６６

号

商用服务员

（

商品房

）

２０３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

层

宁房权证鼓转字

第

２８２５３８

号

宁鼓国用

（

２００５

）

第

１７４６４

号

商用服务员

（

商品房

）

２０３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２

层

宁房权证鼓变字

第

２８２１５０

号

宁鼓国用

（

２００５

）

第

１７７１１

号

办公

２０４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３

层

２３０１

室

宁房权证鼓变字

第

２７８７２４

号

宁鼓国用

（

２００５

）

第

１７４１２

号

办公

（

商品房

）

２０４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３

层

２３０２

室

宁房权证鼓变字

第

２７８７２５

号

宁鼓国用

（

２００５

）

第

１７４１５

号

办公

（

商品房

）

２０４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３

层

２３０３

室

宁房权证鼓变字

第

２７８７２６

号

宁鼓国用

（

２００５

）

第

１７４１６

号

办公

（

商品房

）

２０４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３

层

２３０４

室

宁房权证鼓变字

第

２７８７２７

号

宁鼓国用

（

２００５

）

第

１７４１７

号

办公

（

商品房

）

２０４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３

层

２３０５

室

宁房权证鼓变字

第

２７８７２８

号

宁鼓国用

（

２００５

）

第

１７４１８

号

办公

（

商品房

）

２０４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３

层

２３０６

室

宁房权证鼓变字

第

２７８７２９

号

宁鼓国用

（

２００５

）

第

１７４１９

号

办公

（

商品房

）

２０４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本次购置该房产交易范围包括房屋及附属设备，不涉及任何债权债务转移。

２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北方亚事对三胞集团拥有的宏图大厦

１

层、

２

层、

２２

层和

２３

层房屋产权进行评估，并出具了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１０３

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其评估结果如下：

通过评估，在公开市场和持续使用假设前提下，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委估房地产价值为

１３８２１．７７

万元。

评估结果汇总表

产权证号 楼层

／

用途

建筑面积

（

ｍ

２

）

单价

（

元

／ ｍ

２

）

总价

（

万元

）

宁房权证鼓转字

第

２８２５２８

号

宏图大厦

１

层

／

商业

７１８．９３ ８３

，

３５６．００ ５

，

９９２．７１

宁房权证鼓转字

第

２８２５３８

号

宏图大厦

２

层

／

商业

１

，

１１１．８２ ４５

，

８４５．８０ ５

，

０９７．２３

宁房权证鼓转字

第

２８２１５０

号

宏图大厦

２２

层

／

办公

９６８．７４ １４

，

１００．００ １

，

３６５．９２

宁房权证鼓转字

第

２７８７２４－２９

号

宏图大厦

２３

层

／

办公

９６８．７３ １４

，

１００．００ １

，

３６５．９１

合计

－ ３

，

７６８．２２ － １３

，

８２１．７７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资产转让协议（宏图大厦

１

层、

２

层）

转让方：三胞集团有限公司（甲方）

受让方：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一、协议标的

本协议所称转让资产是指甲方合法所有的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１

层、

２

层房屋所有权，建筑面积合计

１８３０．７５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宁房权证鼓转字第

２８２２５２８

号、第

２８２５３８

号，本次转让资产不涉及国有资产，资产合法证明

文件作为本协议附件一。

二、收购价格

双方同意，以《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３

号》评估报告书评定的转让资产评估价值作为本次转让价格，即乙方收购

甲方以上资产价格总额为人民币

１１０００

万元（大写：壹万壹仟万元整）。

三、交付期限

本协议生效后五日内，甲、乙双方就本次转让的资产办理过户手续。

四、 付款方式与期限

乙方以其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应收款项

１１０００

万元（大写：壹万壹仟万元整）作为支付协议标的的对价，具体按以下期

限支付：

１

、乙方股东大会通过本协议之后三天内乙方向甲方转让应收款项

５５００

万元（大写：伍仟伍佰万元整）；

２

、 协议标的在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后三天内乙方再向甲方转让转让应收款项

５５００

万元（大写：伍仟伍佰

万元整）。

五、违约责任

１

、 乙方如未能按期足额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时，每逾期一天应按逾期部分价款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

金不超过协议约定的价款的

３０％

。 任一期逾期付款超过三个月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２

、 甲方如未能按期如数移交所转让资产，每逾期一天应按已付价款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超过协

议约定的价款的

３０％

。 逾期交付超过三个月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３

、如甲方交付的转让资产存在质量瑕疵、相关证书、技术资料、图纸等文件资料不全，乙方有权拒绝接受；如接受后发

现相关问题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予以弥补，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由甲方全额赔偿。

４

、 因不可抗力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双方协商解决。

六、 争议的解决

１

、当因为本协议或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２

、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受让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 生效条件

本协议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本协议生效：

１

、甲方股东会同意；

２

、乙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

３

、按照法律规定，经有关国家管理机关同意；

４

、甲、乙双方盖章。

注：资产转让协议（宏图大厦

２２

层、

２３

层）因与《资产转让协议》（宏图大厦

１

、

２

层）内容一致，略。

三、购置南通市南大街

４０

号中央商厦

１

层物业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三胞集团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根据协议，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６１００

万元购置三胞集

团拥有的位于南通市南大街

４０

号中央商厦

１

层

０４

室、

０６－１０

室、

１１

室、

１５

室、

１７－１８

室、

２１

室、

２６

室、

２７－２９

室房屋所有权。该房屋

建筑面积合计

１４４８．０７

平方米（以房产证面积为准）。

该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号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本事项构成重大关联交易，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二）关联方介绍

略，同前。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南通市南大街

４０

号中央商厦

１

层

０４

室、

０６－１０

室、

１１

室、

１５

室、

１７－１８

室、

２１

室、

２６

室、

２７－２９

室房屋所有权。

该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１４４８．０７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南通房权证字第

１２１１０２６９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２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３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０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５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４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１

号、第

１２１１０２７６

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为苏通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１０２０７５６

号，地类用途为商用，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２０３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

本次购置该房产交易范围包括房屋及附属设备，不涉及任何债权债务转移。

２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北方亚事对三胞集团拥有的宏图大厦

１

层、

２

层、

２２

层和

２３

层房屋产权进行评估，并出具了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１０４

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其评估结果如下：

通过评估，在公开市场和持续使用假设前提下，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委估房地产价值为人民币

６１６７．３３

万

元。

详细内容见下表：

产权证号 楼层

／

用途

建筑面积

（

ｍ

２

）

单价

（

元

／ ｍ

２

）

总价

（

万元

）

南通房权证字

第

１２１１０２６９－７６

号

中央商厦

１

层

／

商业用房

１４４８．０７ ４２

，

５９０．００ ６

，

１６７．３３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注：该协议因与《资产转让协议》（宏图大厦

１

、

２

层）内容一致，略。

五、收购股权资产与购置物业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国内货币持续从紧、物价高位运行、房地产调控基调不变的背景下，公司积极调整经营模式

与业务结构，合理控制成本费用，

２０１１

年继续保持了

ＩＴ

连锁主业与制造业的平稳增长。 预计未来

ＩＴ

连锁主业仍将继续平稳

增长，但制造业将逐步收缩，房地产项目也将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对公司产生利润贡献后淡出。

为此，公司确定了“稳固发展

ＩＴ

连锁主业，加大布局金融资产，做中国最有投资价值之一的上市公司”的战略目标。 为现

实这一战略目标，支持上市公司业务发展，根据中国证监会近期颁布的《关于落实

＜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

＞

工作要点的通知》文件精神，公司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拟向上市公司转让锦泰期货股权及相关连锁物业资产

等。

本次转让是顺应了国内金融改革与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金融领域政策的大趋势， 收购期货股权资产有利于加大公司金

融资产比重，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质量，增强应对宏观经济周期与自身业务变化的抗风险能力；购置连锁与办公物业有

利于增强

ＩＴ

连锁主业的市场竞争力，抵御商业地产长期上涨对连锁经营的影响。

可以预见，随着期货股权资产的注入，加之公司已持有的华泰证券股权，公司金融资产占比将逐步提升，这将有效避免

因未来房地产项目在结清前后对公司利润造成的大幅波动，保持公司资产的持续稳定性与盈利性，提升了公司投资价值的

安全边际，本次转让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及《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要求，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拟收购控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金融资产、购置连锁与办公物业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旨在控股股东支持上市公司业务发展。 收购期货股权资产是为了加大公司金融资产比重， 优化资产结

构，提高资产质量，增强应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及自身业务变化的抗风险能力；购置连锁与办公物业是为了进一步增加连

锁自有物业比重，增强

ＩＴ

连锁业务的市场竞争力，抵御商业地产长期上涨趋势对经营的影响，降低经营费用，减少日常关联

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以现金为交易方式，不足部分使用应收账款进行置换，交易完成后对本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低于交易标的评估价值，定价公允。

本次关联交易理由充分，审议程序合法，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同意公司实施上述议案，并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

公司聘请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并发表了如下意见：本财务顾问根据宏图高科提供

的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慎的调查，在独立判断的基础上，从合法性、必要性、公平性方面进行了论证，本财务顾问认为：该关

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八、三胞集团的承诺函

鉴于本公司拟向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本公司拥有的锦泰期货有限公司九千万股股权以及本公司拥有的

位于南京市中山北路

２１９

号宏图大厦

１

层、

２

层、

２２

层和

２３

层

２３０１

室、

２３０２

室、

２３０３

室、

２３０４

室、

２３０５

室、

２３０６

室房屋所有权和位

于南通市南大街

４０

号中央商厦

１

层

０４

室、

０６－１０

室、

１１

室、

１５

室、

１７－１８

室、

２１

室、

２６

室、

２７－２９

室房屋所有权。为了保障上市公司

利益，维护中小股东权益，本公司作为宏图高科控股股东，特承诺如下：

自本次收购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内， 如宏图高科所受让之锦泰期货股权与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相比发生

２０％

以上减值

计提准备（即交易价格为

２２０００

万元所对应之锦泰期货股权发生

４４００

万元及以上减值计提准备），本公司将全额现金补足该

减值计提部分。

自本次收购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内， 如宏图高科所受让之上述房产与本次转让价格相比发生

２０％

以上减值计提准备

（即交易价格为

１９８００

万元所对应之房产发生

３９６０

万元及以上减值计提准备），本公司将全额现金补足该减值计提部分。

如发生上述情况，本公司承诺在宏图高科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两个月内实施完毕。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３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４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５

、三胞集团股东会决议；

６

、锦泰期货的股东会决议（含放弃优先购买权）；

７

、宏图高科与三胞集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资产转让协议》；

８

、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０２

号《锦泰期货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９

、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 第

１０３

号、第

１０４

号、第

１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１０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